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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社团公益活动资助项目 

申请指南及审批流程 
 

培养公益人才，鼓励和支持大学生参与公益活动，是黄奕聪慈善基金会（以

下简称“基金会”）的主要公益领域之一，为使申请工作更为有序、规范，并使

资助流程公开透明，特制订本办法。 

 

一、 资助对象及申请资格 

1. 本项资助面向全中国（不含港、澳、台）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社团设立； 

2. 提出申请的社团须符合以下条件： 

1) 社团成立时间应在一年（含）以上，在所在学校正式登记，得到学

校的认可，并已独立开展过活动； 

2) 社团负责人和所申请活动负责人均需为在校本科生或硕士研究生； 

3) 由在校本科生或硕士研究生发起、并已独立注册非营利组织的，也

可提出申请； 

3. 所申请活动须符合以下条件： 

1) 必须为公益性活动，并在基金会业务范围以内（请见基金会章程）； 

2) 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也应全部为在校本科生或硕士研究生； 

3) 所申请经费中用于社团成员的支出，如活动产生的交通费等，火车

票或机票上的姓名必须是申请表中社团成员； 

4. 首次申请的社团，每个社团限申请一个活动； 

5. 本项资助不接受任何个人名义的申请。 

 

二、 申请方式 

1. 接收申请时间： 

1) 寒假活动申请截止时间：每年 12 月 20 日； 

2) 暑假活动申请截止时间：每年 5 月 31 日； 

3) 非寒暑假活动申请截止时间：项目开展前一个月； 

2. 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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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金会《高校学生社团活动资助申请表》 ；（表格后附，如需 WORD

版本，请先发送邮件至下述报送邮箱索取） 

2) 所申请活动的详细书面方案及预算； 

3) 所申请活动的主要负责人简历，及身份证、学生证副本以及银行卡

信息（用于申请款项）； 

4) 已正式注册的社团，须提供登记证书副本； 

5) 社团介绍及以往开展活动的介绍（须含照片）； 

3. 报送方式：请将所有材料电子版打包后发送至： 

foundation@yicongfound.org 

（如超过 10M，请使用微盘、云附件、QQ 超大附件等功能，勿直接作

为附件发送。） 

 

三、 审批流程 

1. 于截止时间之内收到的符合要求、材料完整的申请，基金会将统一以邮

件方式回复确认，进入审批流程； 

2. 评审标准： 

1) 所申请活动的公益性，及是否符合基金会宗旨及业务范围； 

2) 活动预期的社会效益和影响力； 

3) 是否有创新性、可持续性、可推广性； 

3. 审批时间安排： 

1) 寒假活动，基金会将于每年 12 月 20 日-1 月 10 日统一开展评审工作，

择优资助，并于 1 月 15 日左右通知结果； 

2) 暑假活动，基金会将于每年 6 月 1 日-6 月 20 日统一开展评审工作，

择优资助，并于 6 月 25 日左右通知结果； 

3) 非寒暑假活动，基金会将于收到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议，并通

知结果。 

4. 基金会评审以书面评审为主，但根据所接收申请的具体情况，可能安排

电话访谈进行复审，如安排，将提前通知申请社团。 

 

mailto:foundation@yicongfoun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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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资助管理办法 

1. 所有通过评审、获得资助的社团活动，须与基金会签订正式协议进行； 

2. 资助款拨付和使用： 

1) 基金会资助款将于活动结束、完成结算和评估工作，并达到要求后，

方予以拨付款项； 

2) 已独立注册的社团，必须通过社团机构账号接收资助款； 

3) 其他学生社团，应尽量找寻学校相关单位，或第三方机构接收资助

款项，无法找到的，可由个人账户接收，但提供账号的个人必须为

社团负责人（与基金会协议的签订人），或所申请活动的财务负责人

（须提供本人身份证件副本及详细联络方式）； 

4) 获得资助的活动须严格按照基金会《高校学生社团公益活动财务结

算指南》要求，完成财务结算工作； 

3. 资助效果评估： 

1) 获得资助的活动均须在活动完成后，提交书面活动总结和财务小结，

并附照片、视频等资料至基金会； 

2) 获得资助的活动需在活动开展过程中及完成后，对受助方进行反馈

的搜集，并制作成书面记录（形式不限），随活动总结一并提报； 

3) 基金会将根据每年资助的开展情况，择机抽样进行实地回访、电话

回访、财务审计等工作； 

 

五、 已通过初步审批、确定资助的社团，如无法及时按照基金会要求完成资助

流程，在活动开展前仍未签订协议的，基金会有权取消资助。 

 

六、 本办法自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起实施，解释权归属黄奕聪慈善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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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社团活动资助申请表 

社团信息 

社团名称  

成立时间  

所属学校  学校所在地  

社团负责人姓名  所属院系  

活动信息 

活动名称  

活动内容及目标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活动受益对象  受益人数  

申请资助金额及

主要用途（RMB） 
 

活动负责人姓名  社团职务  

身份证号  学生证号  

手机  Email  

开户银行  卡号  

参与此次活动的团队成员人数  

学校证明及推荐意见（已注册社团可选填） 

 

填写部门：              （加盖公章） 

负责人声明 

本人        ，代表                          社团申请黄奕聪慈善基金会高校

学生社团公益活动资助，并确保本表格所填内容属实。 

 

签名：                   

      年    月   日 
 


